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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1_E6_96_BD_E5_c41_216787.htm 序言： 市场经济在

某种意义上说是法制经济，再贴近些说，是契约经济、合同

经济。现代社会可以讲是合同社会。一个企业的经营成败和

合同与合同管理有密切关系。因此，必须十分重视合同及合

同管理。合同管理必须是全过程的、系统性的、动态性的。

全过程就是由洽谈、草拟、签订、生效开效，直至合同失效

为止。我们不仅要重视签订前的管理，更要重视签订后的管

理。系统性就是凡涉及合同条款内容的各部门都要一起来管

理。动态性就是注重履约全过程的情况变化，特别要掌握对

我方不利的变化，及时对合同进行修改、变更、补充或中止

和终止。切不可以为签了合同就万事大吉，把合同束之高阁

，我们要防止由于合同管理不善而遭到的惩罚。本人就近年

来对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咨询中关于合同管理暴露出来的常

见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治理对策，目的期望有关管

理人员有针对性地加强建筑施工企业的合同管理，维护企业

的合法权益。 一、建筑企业合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合同签订阶段的问题：合同签订阶段的问题，常见的有

： 1、合同主体不当。合同当事人主体合格，是合同得以有

效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合格的主体，首要条件应当是具

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合同当事人。这里

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虽然具有上述两种能力，但不是合同

当事人，即当事人错位，也是合同主体不当；二是虽然是合

同当事人，但却不具有上述两种能力，同样是合同主体不当



。 2、合同文字不严谨。不严谨就是不准确，容易发生岐义

和误解，导致合同难以履行或引起争议。依法订立的有效的

合同，应当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而这种体现只有靠准确明

晰的合同文字。可以说，合同讲究咬文嚼字。 3、合同条款

挂一漏万。就是说不全面、不完整，有缺陷、有漏洞。常见

漏掉的往往是违约责任。有些合同只讲好话，不讲丑话；只

讲正面的，不讲反面的，不懂得签合同应当"先小人后君子"

的诀窍，一旦发生违约，在合同中看不到违约如何处理的条

款。 4、只有从合同而没主合同。主合同是指能够独立存在

的合同，如建筑工程总承包合同等。从合同是指以主合同的

存在为前提才能成立的合同，如建筑工程分承包合同及保证

合同、抵押合同等。没有主合同的从合同是没有根据的合同

，是"无源之水"，而"无源之水"是不存的。 5、违反法律法规

签订无效合同。《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签订的合同属于元效合同，而无效合同是不

受法律保护的。目前不少建筑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有些是以

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实质也是无效合同。 6、境外合

同文本的疑问。我国加入WTO后，有些合同使用境外文本。

由于国情不同、语言文字不同，加上翻译问题，这些合同文

本存不少疑问。对这些疑问不能迥避，必须在合同上加以澄

清，弄清其含义，或堵塞其漏洞，以免造成损失。 （二）合

同履约阶段的问题： 1、应变更合同的没有变更。在履约过

程中合同变更是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不少负责履约的管理

人员缺乏这种及时变更的意识，结果导致了损失。合同变更

包括合同内容变更和合同主体的变更两种情形。合同变更的

目的是通过对原合同的修改，保障合同更好履行和一定目的



的实现。作为承包方的建筑施工企业，更重要是为了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关键在于变更要及时。 2、应当发出的书函

（会议纪要）没有发。在履约过程中及时地发出必要的书函

，是合同动态管理的需要，是履约的一种手段，也是建筑企

业自我保护的一种招数，可惜这一点往往遭到忽视，结果受

到惩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把双方有关

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因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3、应签证确认的没有办理签证

确认。履约过程中的签证是一种正常行为。但有些建筑公司

的现场管理人员对此并不重视，当发生纠纷时，也因无法举

证而败诉。 4、应当追究的动过了诉讼时效。建筑行业被拖

工程款的情况相当严重，有些拖欠没有诉诸法律，但当起诉

时才发现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无法挽回损失。超过了

诉讼时效等于放弃债权主张，等于权利人放弃了胜诉权。 5

、应当行使的权力没有行使。《合同法》赋于了合同当事人

的抗辩权，但大多数建筑公司不会行使。发包方不按合同约

定支付不程进度款，建筑公司可以行使抗辩权停工，但却没

有行使，怕单方面停工要承担违约责任，结果客观上造成了

垫资施工，发包方的欠款数额愈来愈大，问题更难解决。 6

、应当重视证据（资料）的法律效力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并不是所有书面证据都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效的证据，

应当是原件的、与事实有关的、有盖章和（或）签名的、有

明确内容的、未超过期限的。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据只

是废纸一张。 二、建筑企业合同管理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本文试图从治本角度去解决问

题，因此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历史根源当今的



建筑施工企业，特别是老的国有企业，大多数是从计划经济

时期走过来的，不少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的思想方法和管理

方式以及管理制度都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在计划经济年代

，建筑施工任务是上级下达的，是按地域分工承担施工任务

的，是按照财政拨款（加点企业自筹资金）结算的。一切都

在上级计划控制之内。建筑施工企业只管生产，无须讲经营

，更不讲什么效益。发包方给任务只需一纸"委托书"，双方

根本不讲什么合同不合同，只要有"委托书"就行。同样总分

包之间不讲什么合同。因此，长达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年代

里，建筑施工企业基本上没有合同这回事，因此也就不存在

什么合同管理了。 八十年代初期，建筑业开放改革，由计划

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出现了市场竞争，施工任务的取得

再也不由上级下达，而是通过招标投标，中标的施工单位与

发包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建筑业的广大从业人员开始接触合

同，引入合同意识和合同管理，但由于处在起步阶段，因此

，当时的合同是很不规范的，也没有什么示范文本，合同的

内容过于简单和粗糙，甚至有漏洞，并由此引出了不少教训

，交了不少学费。一项工程辛辛苦苦赢得的一丁点利润，到

头来由于合同的漏洞，一场官司就输掉了，甚至赔上了老本

。作为建筑施工企业的领导，深感合同的重要，深感加强合

同管理的重要。 对比八十年代初期，现在建筑施工企业的合

同管理完善得多了，可以说基本到位。但三十多年计划经济

体制的残余影响，至今在合同与合同管理上仍然存在类似本

文所说的12个问题。 （二）认识根源主要是建筑业不少从业

人员对市场与合同、合同与合同管理两对关系缺乏认识。 首

先，是对市场与合同的关系缺乏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的运作需要合同。

《合同法》规定合同有三种形式：口头、书面和其他形式。

这三种形式概括了市场全部交易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市场

是靠合同动作的，市场主体各方都是靠合同去履行其权利义

务的。另一方面，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市场为前提。没有市场

谈不上什么合同。合同是市场的产物，是市场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有些业内人士不了解市场与合同的必然联系和相互依

存的关系，只顾到市场承揽任务，却不去签订合同或者草率

签订，结果遇上纠纷就没有协商与调解的依据，或者依据不

足。 其次，是对合同与合同管理的关系缺乏认识。这也是一

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合同管理是合同洽谈、草拟、签订、履

行、变更、中止、终止或解除全过程的管理。合同产生在合

同管理的前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往往受到高度重视。一旦合

同签订了，施工任务到手了，合同就束之高阁了，甚至忘记

了，忘记了合同履行过程是实现权利义务的过程，而仅仅把

它看成是生产过程，回复到计划经济的旧观念上去。因此，

合同管理的问题大多数产生在中期和后期履行阶段。但这并

不是说前期阶段就没有问题。前期阶段所出现的问题，多数

是由于急于签成合同而过于草率或者对发包人的迁就。正因

如此，就产生了本文第一部分发的问题。 企业合同管理是指

企业对以自身为当事人的合同依法进行订立、履行、变更、

解除、转让、终止以及审查、监督、控制等一系列行为的总

称。其中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转让、终止是合同管理

的内容；审查、监督、控制是合同管理的手段。 对市场来说

，企业合同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实现企业对市场的

承诺，体现企业的诚信，提升企业的品牌和形象，使企业更



牢固地立足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企业来说，合同管理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一方面使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市场接

轨，满足市场的需要，提高企业适应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的

能力；另一方面是使企业在履约过程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企业合同管理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企业管理的一项核心内容，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应

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开展。成功的企业合同管理，是把合同的

权利义务按职能分工分解到各部门，由各部门去履行属于自

己职能范围的权利义务。只有这样、合同管理才能真正到位

，履行责任才能真正落实。可以说，企业合同管理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各子系统、分系统共同配合。本文第一部分所

提出来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门之间的履约责任不

明确、不沟通、不落实，造成失误。合同管理比其他管理更

需要信息沟通和处理。 （三）法律根源这里是指合同的法律

根源。根源在于两个滞后：合同法律滞后和我们的合同法律

意识滞后。 前期的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没有合同法，因为计

划经济不需要合同，也就不需要合同法了。我国《经济合同

法》迟至1981年12月才出台。到1985年3月出台《涉外经济合

同法》，1987年6月出台《技术合同法》。但三本合同法都跟

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不少新的合同问题在法律上是空

白的。1993年修改了《经济合同法》，但这次修改只是临时

性的，并没有消除合同法诸法并存和有关法规相互冲突的现

象。直至1999年3月才制定了统一的合同法。由此可见，我国

的合同法律是滞后的。换言之，在近二十年的开放改革进程

中，在十年的市场经济进程中，我们所处的合同法津环境是

不完善的。 由于合同法律滞后，再加上上述的历史根源和认



识根源，我们建筑企业的从业人员的合同法律意识更为滞后

，最明显的表现是不认识合同与合同法律的关系，订立和履

行合同往往离开合同法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签就

怎么签，缺乏依法订立和履行的意识，以致产生了本文第一

部分的问题，造成不少失误和损失。我们说，合同法律是合

同订立和履行全过程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合同要依法订立

。合同法律的作用，从宏观来说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微观来说是规范合同各方主体的

行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任何离开合同法律所签订的合

同都是无效合同，不受法律保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